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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大会须知 

 

一、根据公司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第三十二条规定，股东应当持股票账户

卡、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出席股东大会。代理人还应

当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。 

二、根据公司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第三十四条规定，召集人和律师依据证

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供的股东名册共同对股东资格的合法性进行验证，并登记股东

姓名或名称及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。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

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，会议登记应当终止。 

三、根据公司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第三十九条规定： 

（一）股东发表意见，可以采取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； 

（二）股东大会对所议事项和提案进行审议的时间，以及每一股东的发言时间

和发言次数，由股东大会主持人在股东大会会议议程中规定并宣布。股东要求在

股东大会上发言时，应在会前进行登记，并在会议规定的审议时间内发言，发言

顺序按股东持股数多寡依次安排。在规定时间内未能发表意见的股东，可以将意

见以书面形式报告主持人； 

（三）在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，股东临时要求口头发言或就有关问题提出质询，

应当经大会主持人同意。股东要求发言时不得打断会议报告人的报告或其他股东

的发言； 

（四）股东发言时，应当首先报告其所持有的股份数额； 

（五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发表意见时，应简明扼要阐明观点，对报告人没有

说明而影响其判断和表决的可提出质询，要求报告人做出解释和说明，并不得超

出会议规定的发言时间和发言次数。 

四、根据公司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第五十六规定，股东可以就议案内容提

出质询和建议，会议主持人应当亲自或指定与会董事和监事或其他有关人员对股

东的质询和建议做出答复或说明。有下列情形之一时，主持人可以拒绝回答质询，

但应向质询者作必要的解释： 

（一）质询与议题无关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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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质询事项有待调查； 

（三）回答质询将明显损害股东共同利益。 

五、根据公司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第五十七条规定，召集人应当保证股东

大会连续举行，直至形成最终决议。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股东大会中止或

不能作出决议的，应采取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召开股东大会或直接终止本次股东大

会，并及时公告。同时，召集人应向中国证监会江西监管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报

告。 

六、根据公司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第六十二条规定，会议主持人可以命令下

列人员退场： 

（一）无出席会议资格者； 

（二）扰乱会场秩序者； 

（三）衣帽不整有伤风化者； 

（四）携带危险物品或宠物者； 

（五）其他必须退场情况。 

上述人员不服从退场命令时，会议主持人可以通过警卫人员强制其退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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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

一、会议召开时间： 

现场会议时间：2022 年 4 月 28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14:30  

网络投票时间：2022 年 4 月 28 日（星期四） 

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

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:15-9:25,9:30-11:30，13:00-15:00；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

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:15-15:00。 

二、股权登记日：2022 年 4 月 25 日 

三、会议地点：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绿茵路 1289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

四、会议召集人：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五、主持人：董事长邵涛先生 

六、主持人宣布股东出席情况、大会须知并宣布大会开始； 

七、相关人员向大会报告议案，并审议本次会议议案； 

1、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延长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

八、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发言及咨询，公司回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提问； 

九、会议表决：对会议议案进行表决；会议工作人员清点表决票； 

十、会议主持人宣读会议决议； 

十一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； 

十二、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，与会董事在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上签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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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一 

洪城环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延长 

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 

各位股东、股东代表： 

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水业集团”）于 2019 年 4 月 28 日

出具《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》，就避免与公司潜在的同业竞争，承诺自出具上

述承诺函之日起 36 个月内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将扬子洲水厂、安义县自来水有限责

任公司、江西蓝天碧水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注入公司、关停、注销或者对外转

让股权给无关联第三方等方式最终解决涉及同业竞争企业问题。 

截至目前，本公司已将涉及同业竞争企业的股权（资产）托管给贵公司，自

承诺出具后，本公司已多次召开专题会议，积极制定解决同业竞争的具体方案。

水业集团下属扬子洲水厂、安义县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、江西蓝天碧水环保工程

有限责任公司在托管期间，经营过程中未与上市公司产生实质性同业竞争，符合

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，其他承诺事项持续

有效并严格履行。由于相关业务和人员的转移、股权划转审批程序尚需取得国资

监管部门备案、批复，以及资产处置需进行尽职调查、审计、评估等程序，需要

一定的时间周期。此外新冠疫情爆发也使得相关工作有所延滞，基于前述情况，

本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（自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36 个月内）前解决同业竞争问

题存在一定的难度。 

鉴于上述原因，为继续推动解决同业竞争承诺的履行，有效解决同业竞争问

题，以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，水业集团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，参照《上市公

司监管指引第 4 号--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

承诺及履行》的规定，申请延长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履行期限，作出如下承诺与

保证:“本公司承诺在 2022 年 10 月 28 日之前解决原《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》涉及

的同业竞争问题。除上述变更承诺期限事项外，水业集团其余承诺事项不变。” 

  



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

 

以上请各位股东、股东代表予以审议。 

 

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

 

 


